
附件4
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

我单位承诺在科技活动申报、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要求，严格按照科技活动相关管理规定，并作出如下保证：

1.我单位保证在新乡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实施过程中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一项目不存在多头申报、重复申报情形。

2.我单位将严格履行有关科技活动管理规定中组织实施管理机构的职责，严格遵守科技活动相关管理规定，并为科技活动实施提供必要的条件和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督。

3.我单位已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了规范科研行为、调查处理科研失信行为的相关制度，自觉承担本单位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方面相关主体责任。

4.我单位保证严肃调查处理或配合相关调查机构调查处理在实施科技活动过程中发现的科研失信行为，并及时向市科技局和相关管理部门报告相关调查处理结果。

如有违反以上规定或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愿意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诺在科研项目申报、评审和实施全过程中，恪守科学道德准则、遵守科研活动规范、践行科研诚信要求，严格按照相关项目管理规定和项目合同书（任务书）中的约定，杜绝以下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

1.弄虚作假，虚构项目或故意重复申报、采取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骗取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以及奖励、荣誉等；

2.在项目申报、执行和验收过程中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项目申请书，故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图表，夸大或虚构项目取得成果，或无正当理由不按项目合同书（任务书）约定执行；

3.购买、代写、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4.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标注获得科研项目等资助；

5.违反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套取、转移、挪用、贪污科研经费，将科研经费挪用于非科研用途，谋取私利，在科研经费中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等；

6.违反科技伦理，在涉及人体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

7.其他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

如违背上述承诺，本人愿意接受相关部门作出的各项处理决定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